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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发表本法律

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

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雪天盐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文

件的正本以及经本所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

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发表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巨潮资讯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等媒体的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通知等公告事项；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

等；

3、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

记录及相关资料；

4、本次股东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于此，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本次股东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已提前 20 日以公告方式

做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根据《股东会通知》，公司有关本次股东会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召集

人、会议日期、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和议案、出席会议的对象、会议登记办

法及其他事项等，该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于 2026年 5月 15日 14点 30分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西 388号轻

盐阳光城 A座 12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与截至 2026 年 5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出

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名，代表股份数 1,080,337,9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5.8697%。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续齐全，身份合 法，

代表股份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

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1名，代表股份 12,822,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7817%。

综上，现场参加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

共 186人，代表股份 1,093,160,0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6.6514%。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二）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

议了列入《股东会通知》的全部议案，涉及重大事项的，对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

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524,063 99.8503 1,531,000 0.1400 105,000 0.0097

2.关于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544,063 99.8521 1,513,000 0.1384 103,000 0.0095

3.关于公司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525,363 99.8504 1,531,700 0.1401 103,000 0.0095

4.关于公司 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589,863 99.8563 1,513,700 0.1384 56,500 0.0053

5.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515,263 99.8495 1,624,900 0.1486 19,900 0.0019

6.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授权使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89,224,551 99.6399 3,909,412 0.3576 26,100 0.0025

7.关于聘请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528,863 99.8507 1,528,200 0.1397 103,000 0.0096



8.关于确认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6,961,444 97.2807 1,535,700 2.6227 56,500 0.0966

9.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438,305 99.8424 1,701,800 0.1556 19,958 0.0020

10.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315,663 99.8312 1,824,500 0.1669 19,900 0.0019

11.关于公司 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274,563 99.8275 1,865,600 0.1706 19,900 0.0019

12.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387,163 99.8378 1,513,000 0.1384 259,900 0.0238

13.关于公司 202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91,598,617 99.8571 1,513,000 0.1384 48,446 0.0045

14.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89,267,951 99.6439 3,835,612 0.3508 56,500 0.0053

15.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89,245,951 99.6419 3,835,612 0.3508 78,500 0.0073

前述投票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83,167,346 98.0606 1,624,900 1.9158 19,900 0.0236

7 关于聘请 2026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83,180,946 98.0766 1,528,200 1.8018 103,000 0.1216

8 关于确认公司

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

金额及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56,961,444 97.2807 1,535,700 2.6227 56,500 0.0966

10 关于制定公司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与

绩效管理办法》

的议案

82,967,746 97.8253 1,824,500 2.1512 19,900 0.0235

11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议案

82,926,646 97.7768 1,865,600 2.1996 19,900 0.0236

12 关于提名公司 83,039,246 97.9096 1,513,000 1.7839 259,900 0.3065



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对在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逐项表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由监票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并通过了全部议案，特别决议表决比

例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